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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 2015 年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团干部

赴港澳培训班的通知

内蒙古自治区、 广西壮族自治区、 重庆市、 四川省、 贵州省、 云

南省、 西藏自治区、 陕西省、 甘肃省、 青海省、 宁夏回族自治

区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、 民 (宗) 委 (厅、 局), 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团委、 民宗局:

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、 十八届三中、 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

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, 全面贯彻落实团十七大、 团十七届二

—1—



中、 三中全会各项工作部署, 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, 提高

少数民族团干部的政治素质、 业务水平和维护民族团结、 促进民

族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能力, 共青团中央和国家民委决定联合举

办 2015 年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团干部赴港澳培训班。 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 培训时间和地点

第一期培训班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15 日; 第二期

培训班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21 日。 每期培训班均为

深圳 2 天, 香港 3 天, 澳门 3 天, 珠海 1 天。

二、 培训对象

每期培训班参训学员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团干部各 26 人

(名额分配表见附件 1)。

三、 培训内容和方式

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、 十八届三中、 四中全会精神, 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,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

论体系武装头脑; 全面贯彻团十七大、 十七届二中、 三中全会的

各项工作部署, 加深对全团重点工作的理解和把握; 学习领会马

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, 增强维护民族团结、 促进民

族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自觉性; 实地考察港澳青年组织和青年社

团, 交流借鉴港澳地区青年工作的有益经验。 培训采取专题讲

座、 实地考察与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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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培训费用

学员培训期间费用由国家民委、 中央团校拨付专项经费。 学

员往返交通费 (本地—深圳、 珠海—本地) 回原单位报销。

五、 有关要求

1. 请相关省级团委、 民 (宗) 委 (厅、 局) 认真落实参训

人员, 按照有关要求严格把关, 不得选派因各种原因不能坚持全

程学习的同志参训。 组织方及学员一律不得安排携带家属和亲友

等无关人员。

2. 请相关省级团委有关部门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前将两期参

训学员报名表 (见附件 2) 和身份证复印件传真给中央团校轮训

部, 并将学员报名表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三张 2 寸免冠近照

同时寄至中央团校轮训部。 参训学员持中央团校寄去的相关文件

在当地外办办理 《因公往来香港、 澳门特别行政区通行证》。

六、 报到事宜

1. 报到时间: 第一期为 2015 年 7 月 7 日全天; 第二期为

2015 年 10 月 13 日全天。

2. 报到地点: 深圳市团校 (广东省深圳市梅林路 11 号)。

3. 乘车路线: 乘航班到达, 从机场东站乘地铁 1 号线, 转

乘 4 号线, 到达上梅林站, 后沿梅林路往东走约 200 米, 到达深

圳团校。 乘高铁到达, 可乘坐 M347 路公交车到达福田党校站下

车, 在梅林路往东约 200 米, 即到深圳团校。 乘火车到达, 从罗

湖站乘地铁 1 号线, 转乘 4 号线, 到达上梅林站, 后沿梅林路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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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名名额分配表

省份 名额

内蒙古 2

广西 2

重庆 1

四川 2

贵州 2

云南 2

西藏 3

陕西 2

甘肃 2

青海 2

宁夏 2

新疆 3

新疆兵团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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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5 年年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团干部

赴港澳培训班报名表

省 (自治区、 直辖市) 摇 摇 摇 摇 摇 第 期

姓摇 名

及拼音

性摇 别

民摇 族

出生年月日 学摇 历

政治面目 职摇 称

所学专业 特摇 长

贴相片处

手机号码 电摇 话

传摇 摇 真 邮摇 编

身份证号码

通讯地址

工作单位

及 职 务

所
在
单
位
意
见 年摇 月摇 日 (公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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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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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 抄送: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

团中央机关各部门、 各直属单位。

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4 月 21 日印发


